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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認證委員會 
認證 Q＆A 

 
中華民國 96 年 4 月 4 日  第三十四次 OED 會議通過全文 

一、 申請準備階段： 

• 認證公告： 

1.Q、「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是如何進行的？ 
A、請參考 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作業辦法」與「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施行細則」，此

二份文件詳述所有作業程序與規定事項。 
 
2.Q、「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的標準為何？ 

A、「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的基本要求為「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規範（AC2004+）」。 
 
3.Q、請問認證作業時程為何？ 

A、認證作業時程為期一年半，自每年 1 月 1 日至翌年 7 月 31 日止。以 96 學年度認證作業

時程為例，96 年 1 月 1 日 IEET 網站會公告 96 學年度的認證文件，擬參與 96 學年度認

證作業之單位須於 3 月 15 日前完成認證申請，並於 7 月 31 日前繳交「自評報告書」以

及「審查與實地訪評費」，同年 10 月~12 月間進行實地訪評，翌年 4~5 月間 IEET 會公

告認證結果，6 月於 IEET 會員大會頒發認證證書。 
 
4.Q、若未參加過 IEET 所舉辦的「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說明會」，亦可申請認證嗎？ 

A、凡是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校院、科技大學以及技術學院之學系（四年制）、研究所、

學程，皆可向 IEET 申請認證。即使未參加過 IEET 所舉辦之「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說明

會」，亦可向 IEET 提出認證申請。 
 
5.Q、若目前尚未打算參加「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是否會有任何影響？ 

A、「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完全是自願性的工作，目的在於檢視受認證單位的教學成效與

持續改進機制的執行成果，各單位是否參與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之工作，端視單位對認

證的認知與意願。IEET 抱持樂觀的態度來鼓勵各單位參與認證工作，倘若單位沒有意

願參與認證工作，IEET 亦無法強迫參與。 
 
6.Q、目前無畢業生之學系或研究所，是否可參與 IEET 認證？ 

A、可以。新成立且尚未有畢業生之單位仍可申請 IEET 認證，在其尚未產生畢業生之前，

其認證結果為「準通過認證」，該單位須於第一屆畢業生之畢業前三個月，正式發函通

知 IEET，經審查後再決定其認證結果。 
 
7.Q、申請「系所合一」認證之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核心能力、教育目標可否相同？ 

A、原則上，系所之教育目標可共用，但大學部與研究所之學生核心能力應有所不同，請見

IEET 之「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規範（AC2004+）」規範 3.1 及規範 9.4。 
 
8.Q、IEET 認證通過率為何？ 

A、目前申請 IEET 認證之單位數僅佔全體四年制、工程領域學系的五分之一，且國內尚無

任何一單位完全通過 IEET 認證（有效年限為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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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費用繳交問題： 

1.Q、欲申請 IEET 認證須繳交哪些費用？ 
A、請參考 IEET「認證費用收費細則」。以 96 學年度為例，第一次申請認證之單位向本會

提出認證申請時，須繳交「認證申請費」新台幣 2 萬元；待收到接受認證申請後，須在

自評報告書繳交截止日前，繳交「審查與實地訪評費」新台幣 29 萬元，獨立研究所則

為新台幣 16 萬元；認證結果公告後，凡通過 IEET 認證之單位於認證有效年限內，每年

須依通知繳交「認證證書年費」新台幣 2 萬元。 
 
2.Q、請問 IEET 認證費用收費細則中之「審查與實地訪評費」因金額頗大，IEET 是否可配

合學校規定及程序辦理呢？ 
A、可以。IEET 會盡力配合各校之行政作業，以協助各受認證單位完成認證費用之繳納，

包括提供進行「採購法」時所需文件。 
 
3.Q、各項認證費用是由各受認證單位自行繳納？或是可由全校統籌繳納？ 

A、二者皆可，每校皆有不同的處理方式，由各校自行決定。 
 
4.Q、請問 96 學年度認證費用收費細則中，系所合一部分之分開申請是指申請研究所與大學

部於不同學年度申請認證嗎？如果同一學年度申請，即為同時申請嗎？ 
A、是的，系所合一之「分開申請」係指學系與其研究所不在同一學年度同時提出認證申請。

若申請認證單位屬系所合一且同時提出申請，即視為「同時申請」。申請類別之定義，

請參考 IEET 96 學年度「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申請表」。 

• 認證申請作業： 

1.Q、認證申請時，須檢附哪些文件？ 
A、擬申請 IEET 認證之單位須於認證申請截止日前，由學校發函、掛號郵寄「認證申請表」、

「認證委員迴避名單」、「課程分析表」，以及「認證申請費繳費證明」至 IEET。 
 
2.Q、聯絡人資料中的校際聯絡人一定要填寫嗎？是否指單位主管？ 

A、為統一認證過程中 IEET 與受認證單位間資訊的收發，當一校有一個單位以上向 IEET
申請認證時，認證申請表中須填寫校際聯絡人。此聯絡人不一定為單位主管，可由學院

推派代表擔任，負責協助校內各受認證單位與 IEET 聯繫所有的認證細節。 
 

3.Q、認證申請表中，「實地訪評迴避時段」因學校 96 學年度行事曆尚未確定，應如何填寫？ 
A、請依往年的行事曆填寫，盡可能列舉每年 10～12 月期間例行的重要活動，如校慶、期

中考等。 
 
4.Q、「認證委員迴避名單」應該如何填寫？IEET 能夠提供「認證委員資料庫」提供受認證

單位參考嗎？若真的不知道要迴避哪些人士，可不填寫嗎？ 
A、為確保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過程與結果之公正客觀，受認證單位得主動提出欲迴避之人

士，供 IEET 遴選認證委員時參考之用。IEET 無法將認證委員的資料庫提供給單位參考，

請受認證單位自行考量足以影響認證審查客觀性，填寫「認證委員迴避名單」。若無需

迴避者，請在「認證委員迴避名單」上註明。 
 
5.Q、提出認證申請時需要以正式公文發函到 IEET 嗎？ 

A、是的，同一學校之認證申請文件請統一由學校發函、掛號郵寄至 IEET 辦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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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Q、何謂「認證申請費繳費證明」？ 
A、受認證單位繳交認證申請費之郵局劃撥、銀行匯款繳費收據影本或即期支票，黏貼或以

迴紋針別於「認證費用繳費證明回傳單」，以茲證明。 
 

7.Q、「課程分析表」所採計之課程，係指何學年度之課程？ 
A、「課程分析表」所採計之課程應以申請認證之前一學年度實際開課的課程為主。以申請

96 學年度認證為例，應採計「95 學年度」實際開課之課程，凡屬規劃中之課程不予採

計。 
 
8.Q、由通識中心所開設、屬全校性的通識教育課程是否全部都要列入「課程分析表」中分析？ 

A、是的，但受認證單位僅需將 95 學年度實際開課之所有通識課程的名稱列入「課程分析

表」中「通識」之欄位即可，不需一門一門分析。 
 
9.Q、受認證單位何時可確知 IEET 已接受認證申請？ 

A、原則上，認證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受認證單位將會收到 IEET 正式回函及「認證申

請費收據」。 

二、 審查與實地訪評階段： 

• 撰寫自評報告書階段： 

1.Q、「自評報告書」是否有固定的格式，或是可自行發揮？ 
A、受認證單位可自行擬定表格以最佳之方式呈現資料，亦可參考 IEET 之「自評報告書撰

寫說明」，配合單位本身之特色整理所蒐集之資料，撰寫各單位之「自評報告書」，其重

點在於清楚呈現受認證單位的教學成果與持續改進機制的執行成效。至於無法完全在

「自評報告書」中呈現的部分，例如學生實作、考卷影本、教材等資料，則請受認證單

位妥善保管此部分的資料，於實地訪評現場呈現佐證資料，供認證委員查閱。 
 
2.Q、請問研究所應如何準備「自評報告書」？ 

A、研究所可參考 IEET「自評報告書撰寫說明（獨立研究所）」之格式撰寫自評報告書，並

依規範 9 逐條提供滿足規範之資料與說明，且研究所僅須完成規範 9 之部分，無須納入

規範 1 至 8。 
 
3.Q、申請「系所合一」認證之系所，其預算、師資（教師工作量統計）等難以分割計算，關

於「認證規範 9」之相關表格可否沿用大學部之表格？ 
A、自評報告書中認證規範 1 至 8 與認證規範 9 之表格是類似的，對於採「系所合一」申請

的系所來說，必然有許多內容數據是重複的。但是為了避免認證委員須前後翻閱對照，

並利於整體性瞭解各受認證單位，請於撰寫自評報告書時，仍依照規範 1 至 9 的順序撰

寫，如有相同內容數據得以採用相同表格，並請加以說明。 
 
4.Q、所有的通識課程皆須列入自評報告書表 3-5「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力關聯表」及表 4-2

「課程分析表」中作分析，並提供表 4-4「教學大綱表」嗎？是否皆須引用「自評報告書

撰寫說明」的表格呈現？ 
A、通識課程無須列入表 3-5「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力關聯表」中作分析，僅需將 95 學年

度實際開課的所有通識課程的名稱於表 4-2「課程分析表」列出即可，不需一門一門分

析。亦無須提供表 4-4「教學大綱表」。IEET「自評報告書撰寫說明」之格式僅供受認證

單位參考，若各單位能以更好的方式表達，認證委員亦將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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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Q、表 4-3 及表 9.5-3「學生成績單分析表」之取樣原則為何？ 
A、請就 95 學年度畢業生的成績單分析即可，並依下述之「挑選原則」每班取樣 5 份做分

析。挑選原則：假設全班人數 60 人，每班取 5 份，則該班「取樣學號尾數」為 12（60/5
＝12），請就該班學號尾數為 12，24，36，48，60 的五位學生成績單做分析。若所選取

之學號缺位，則以該學號後一號之學生遞補，直至取滿 5 份為止。 
 

6.Q、自評報告書中，表 4-4 及表 9.5-4「教學大綱表」頁數眾多，須全部併入自評報告書本

文裝釘？或可另冊備查？ 
A、表 4-4 及表 9.5-4「教學大綱表」可另外集結成冊後，屆時連同自評報告書一起寄至 IEET。 

 
7.Q、表 5-1 及表 9.6-1「教師工作量統計表」中之「專／兼任（％）」欄位應填列何種資料？

其中的「％」代表什麼？ 
A、「％」表示該兼任教師在受認證單位任教時間之比例，若無特定標準，則請填列「兼任」

即可。專任教師無須填寫任教時間之比例，註明「專任」即可。 
 
8.Q、表 7-2 及表 9.8-2「系所經費表」中所列「其他費用」之定義為何？是否包含所有經常

費？每年不固定之經常費亦可列入嗎？ 
A、表 7-2 及表 9.8-2「系所經費表」僅提供填列經費使用狀況時的參考，受認證單位得依

各自經費使用習慣與支用類別自行調整表格，主要目的是讓認證團能清楚瞭解該單位

之經費支用狀況即可。 
 
9.Q、自評報告書之所有表格皆放在本文或附錄中？表格內容可否依實際情形調整？增列表格

是否直接加在每個規範表格的最後面？ 
A、所有表格皆放在本文中，96 學年度起已取消「附錄」，請詳閱「自評報告書撰寫說明」。

表格內容可依實際情形調整，增列表格請直接加在每個規範表格的最後面。 
 

10. Q、目前本單位學制尚包含二技（或夜間部、在職專班），自評報告書中是否須將二技（或

夜間部、在職專班）之資料？實地訪評可安排夜間部（或二技）畢業生系友出席「校友及

業界代表會談」嗎？ 
A、IEET 針對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校院、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之學系（四年制）進行認證，

自評報告書提供日間部正規班之資料即可，實地訪評亦請安排日間部正規班畢業生出席。 
 
11. Q、校友、業界或雇主之問卷調查應採取多少份抽樣問卷才算是有效問卷？ 

A、這是一個統計問題，IEET 在此一方面無任何規定。原則上，若貴校之抽樣方法與執行

都很精確，並不需太大量的份數。重點在於確定貴校畢業生的抽樣能在多項指標上代

表原畢業生族群。另外，畢業三～五年的畢業生也許可以加重取樣，因為學校對畢業

愈久校友的影響力也許會愈小，相對的他們的回收率也可能較低。且問卷發出後，要

盡量提高回收率，如此回收的問卷也才能反映原畢業生族群的結果。 

• 實地訪評階段： 

1.Q、受認證單位應該如何準備「實地訪評行程」？ 
A、受認證單位須遵循 IEET「實地訪評行程表」、「實地訪評佐證文件清單」以及「受認證

單位注意事項」來準備實地訪評時所需之資料，並安排各時段之出席人員。 
 

2.Q、實地訪評期間，需要提供哪些佐證資料？ 
A、請參考 IEET 之「實地訪評佐證文件清單」。 



07/05/04 

Copyright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 

第 5 頁，共 7 頁 

3.Q、「實地訪評佐證文件清單」之「認證規範 1」的「教育目標成果評量校友、業界、雇主

問卷」及「教育目標滿意度與重要性問卷」有何不同？ 
A、二者是相關的，且大多受認證單位會於同一問卷調查中探討此二項議題。唯「教育目標

滿意度與重要性問卷」在於探討受訪人員是否認同該受認證單位所訂之教育目標，而「教

育目標成果評量校友、業界、雇主問卷」則著重於瞭解受認證單位是否達成自設之教育

目標。以上二項議題之「回饋」皆為受認證單位修訂教育目標或課程規劃的參考。 
 
4.Q、實地訪評時，須提供哪些學生成績單？ 

A、只須提供「學生成績單分析表」所取樣之成績單樣本備查即可。 
 
5.Q、IEET 何時通知受認證單位認證團成員名單？認證團聯絡人能夠提供哪些協助？ 

A、原則上，本會至少於實地訪評前一個月發函給受認證單位，告知認證團成員名單。而認

證團聯絡人的主要任務，為協助認證團與受認證單位確認實地訪評之各項行程，並協助

認證作業所須之各項行政工作。 
 
6.Q、實地訪評期間，受認證單位須提供哪些設備與空間？ 

A、實地訪評期間，受認證單位可準備一間安靜且獨立的會議室，供呈現佐證資料、訪談及

認證團工作用。另外，請提供茶水、電腦及印表機，認證團離開該會議室時，請提供鑰

匙或上鎖，並避免非相關人等進入。 
 
7.Q、實地訪評期間，認證團的食宿交通與保險費用，是由受認證單位支付嗎？ 

A、實地訪評期間，認證團所有的食宿交通皆由 IEET 統籌負責，其費用亦由 IEET 支付。

若認證團需要受認證單位協助，如代訂午餐或安排交通接送，IEET 將指派認證團聯絡

人與受認證單位聯繫。 
 

8.Q、目前只有二屆畢業生之學系（研究所）是否須進行校友的相關調查分析？校友是否須出

席實地訪評之「校友及業界代表會談」？ 
A、是的，即使受認證單位僅有二屆畢業生，也必須進行校友調查分析。也許大多畢業生服

役中或就讀研究所，但應逐步將此一持續改進機制建立，以進一步發揮成效。故校友也必

須參加實地訪評。 
 
9.Q、實地訪評行程表中，「學校相關主管報告學系目標及概況」是指由校長代表報告嗎？若

同一學校有十個單位申請認證，校長須說明此十個單位之情況，或是說明全校之概況？ 
A、可由校長代表報告，亦可由其他主管代表，如院長、研發長或教務長等，視學校之情況

而定。報告內容基本上須說明全校之概況，但較著重於受認證單位及其所屬學院。 
 
10. Q、「與校友及業界代表會談」時段，校友、業界及學界代表人數最多只能各五位嗎？可

否提供更多名單供認證委員挑選？ 
A、由於實地訪評行程緊湊且時間有限，該時段出席人數最多五位即可，出席人選亦由受

認證單位自行決定，但請確認所安排之代表皆能準時出席，以免延誤實地訪評後續行

程。 
 
11. Q、「與學生會談」時段，受認證單位所提供之學生名單中，須包含哪些學生資料？若需

提供平均成績，大一新生恐無成績可呈現，應如何處理？ 
A、請受認證單位提供該時段出席學生代表之姓名、年級、性別、平均成績等資料，大一

新生請依照入學成績分別選取，並註明其成績屬高、中、或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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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Q、實地訪評行程中，與校友及業界代表會談、與學生會談或與教師會談，需要分組嗎？

若需要分組，其分組方式為何？ 
A、實地訪評行程中，各時段之訪談方式皆由認證團決定，認證團聯絡人於實地訪評第一

天上午會將分組方式與名單告知受認證單位，故請受認證單位事先準備三間空間（可

包含認證團工作室），供認證團進行各項分組會談。 
 
13. Q、實地訪評必須製作訪評手冊嗎？ 

A、請受認證單位視情況而定，IEET 無此一規定。 
 
14. Q、若同一校有多個單位同時申請認證，各單位的實地訪評時間會安排在不同的時間嗎？ 

A、凡同一學校之實地訪評作業，無論是週期性審查、研究所認證或是期中審查，其實地

訪評都會安排在同一時間進行。 

三、 認證結果階段： 

1.Q、實地訪評後，受認證單位何時才能確知認證結果？ 
A、認證團於實地訪評最後時段，由認證團主席宣讀「離校意見書」，受認證單位即得知認

證團之初步審查意見，且須於實地訪評結束日起二週內函送 IEET「離校意見書回覆說

明」，供認證團撰寫「認證意見書」及「認證結果建議書」之參考。翌年 4~5 月將召開

「認證結果會議」，並議決認證結果，會後 IEET 將發布新聞稿，公告受認證單位之認證

結果。 
 
2.Q、「認證證書」何時發放？ 

A、認證結果公告後，本會執行長室將依據認證結果會議之議決，撰寫「認證結果意見書」，

並正式發函受認證單位所屬學校告知認證結果，副本通知受認證單位，並於當年度 IEET
會員大會時頒發認證證書。 

 
3.Q、通過 IEET 認證單位在認證有效年限內須繳交任何費用嗎？ 

A、通過 IEET 認證單位於認證有效年限內，每年須依通知繳交「認證證書年費」。收費標準

可參考 IEET「認證費用收費細則」。 

四、 期中審查階段： 

1.Q、通過認證單位的後續審查進度與工作為何？ 
A、可參考 IEET 之「持續審查進度表」。 

 
2.Q、何謂「週期性審查」？ 

A、「週期性審查」係指通過認證單位以六年為週期反覆進行之認證作業。以有條件通過認

證單位，認證有效年限為三年者為例，若經期中審查後決定將其認證有效年限延長至六

年（3 年+3 年），則三年後該單位須重新向 IEET 提出認證申請，以進行「週期性審查」。 
 
3.Q、何謂「有條件通過認證單位之期中審查」？ 

A、有條件通過認證單位須於規定日期內備妥「期中審查登記表」向 IEET 辦理期中審查登

記。並於 7 月 31 日前依據前次審查之「認證意見書」的建議改進處提出書面審查文件—
「期中審查報告書」。須再實地訪評之單位除了依規定提出「期中審查報告書」，仍須進

行再次實地訪評，稱為「期中審查實地訪評」，經審查後決定是否將其認證有效年限延

長至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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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Q、有條件通過認證單位進行期中審查時，需要繳交任何費用嗎？ 
A、IEET 有義務輔導有條件通過認證單位落實持續改善機制，故無論是書面審查或須再實

地訪評之期中審查，有條件通過認證單位皆無需繳交任何費用。 
 
5.Q、何謂「年度持續改進報告」？何時須繳交？ 

A、「年度持續改進報告」係指認證有效年限超過一年之單位，依據各單位在 AC 2004+所規

範之項目中持續改善的執行成果而須逐年提出之報告，此報告之目的在於強調認證並非

於實地訪評後即結束，而是須徹底落實持續改善機制及定期展現執行成果。其格式與繳

交時間可參照 IEET 之「年度持續改進報告撰寫說明」與「持續審查進度表」，凡當年度

需進行期中審查或週期性審查者，僅需繳交「期中審查報告書」或「自評報告書」，無

須繳交「年度持續改進報告」。 
 

6.Q、「期中審查報告書」有固定格式嗎？ 
A、受認證單位可自行擬定最佳格式以呈現佐證資料，亦可參考 IEET 之「期中審查報告書

撰寫說明」，其內容須依前此審查中建議改進處，逐項提出具體改善成果及相關佐證資

料，同時亦須包含受認證單位符合 AC2004+規範 1 至規範 9 之持續改進說明，必要時可

引用 IEET「自評報告書撰寫說明」之表格加以說明。 
 
7.Q、「期中審查實地訪評」之行程為何？ 

A、「期中審查實地訪評」之行程則依前次審查結果及其須檢視項目調整之，原則上為一天。 


